
河北省紧固件行业协会

协会会员及各有关单位：

冀紧协 (2024) 3 号

河北省紧固件行业协会

2024年9

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法》,积极参与和有

效开展团体标准制定工作，更好地满足市场和创新需求；依

据《团体标准管理规定》文件要求，河北省紧固件行业协会

制定了《河北省紧固件行业协会申投诉处理机制》,现予以

发布，并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月1日

关于发布《河北省紧固件行业协会申投诉处理机制

附件：河北省紧固件行业协会申投诉处理机制

》

的通知



河北省紧固件行业协会团体标准申投诉

处理机制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确保河北省紧固件行业协会团体标准制定、

实施等标准化活动的科学、规范、公正，切实维护团体标准

组织成员及相关利益方的合法权益，特制定本申投诉处理机

制。本机制严格遵循开放、公平和透明的原则，以高效、妥

善地处理团体标准相关的申投诉事宜。

第二章 申投诉的权限

第二条 团体标准组织成员包括协会内的企业代表、行

业专家、科研机构人员等，均有权对团体标准的制定、实施

及相关标准化活动提出申投诉。

第三条 成员可单独提出申投诉，也可联名提出。无论

是在团体标准制定的哪个阶段，或是标准实施过程中的任何

环节，只要成员认为存在问题，均可行使申投诉的权利。

第三章 申投诉的内容

第四条 认为立项审查不公正、不严格，存在不合理的

项目被立项或有价值的项目未被立项的情况。

第五条 质疑起草工作组的组成不合理，缺乏专业代表

性或存在利益冲突；认为起草过程不公开、不透明，未充分

征求各方意见。



第六条 投诉征求意见的范围不广泛、时间不足，导致

部分利益相关方未能充分参与；对征求意见的反馈处理不恰

当，未认真考虑合理意见。

第七条 怀疑审查过程不严谨，标准技术内容未经充分

论证就通过审查；对发布的标准存在疑问，认为标准质量不

高或存在错误。

第八条 反映标准在实施过程中执行不严格、不统一，

部分企业未按标准执行却未受到相应处理。

第九条 投诉监督机制不完善，对标准实施的监督不到

位，无法及时发现和纠正违规行为。

第十条 认为标准实施后未达到预期效果，对行业发展

没有起到积极促进作用，需要对标准进行修订或调整。

第十一条 经费使用：质疑团体标准制定和实施过程中

的经费使用不透明、不合理，存在浪费或滥用资金的情况。

第十二条 投诉档案管理不规范，标准制定过程中的文

件、资料未妥善保存，影响标准的可追溯性和权威性。

第十三条 反映协会在标准化活动中的信息沟通不畅通，

成员无法及时了解标准制定和实施的进展情况。

第四章 处理申投诉的程序

第十四条 设立专门的申投诉受理渠道，包括电子邮箱、

热线电话、书面信函等，并在协会官方网站、相关宣传资料

上公布受理渠道信息，确保成员知晓。



第十五条 协会指定专人负责申投诉的受理工作，接到

申投诉后，应在 3 个工作日内进行登记，并向申投诉人发

送受理回执，确认收到申投诉事项。

第十六条 对申投诉事项进行初步审查，确定是否属于

本机制受理范围。对于不属于受理范围的申投诉，应在 5 个

工作日内书面告知申投诉人，并说明理由。

第十七条 针对受理的申投诉事项，协会成立专门的调

查小组进行调查核实。调查小组成员应包括行业专家、协会

工作人员、法律顾问等，以确保调查的专业性、公正性和权

威性。

第十八条 调查小组根据申投诉的内容，制定详细的调

查计划，明确调查的重点、方法和时间安排。

第十九条 调查过程中，应充分听取申投诉人和被投诉

方的意见，收集相关证据材料，包括文件、记录、证人证言

等。必要时，可以进行现场调查、走访相关企业或机构。

第二十条 调查小组应在 30 个工作日内完成调查核实

工作，并撰写调查报告，提出初步处理建议。

第二十一条 协会组织召开专门的处理会议，对调查小

组提交的调查报告和初步处理建议进行审议。处理会议应由

协会领导、相关专家、申投诉人代表、被投诉方代表等参加。

第二十二条 根据审议结果，协会做出处理决定。处理

决定应在 15 个工作日内书面告知申投诉人和被投诉方，并



在协会官方网站上公布处理结果，以体现处理的公开和透明。

第二十三条 处理决定包括维持原决定、纠正错误、重

新审查标准、对相关责任方进行处罚等。对于涉及重大问题

的申投诉，协会可以邀请第三方机构进行评估或鉴定，以确

保处理决定的科学性和公正性。

第二十四条 申投诉人或被投诉方对处理决定不服的，

可以在收到处理决定之日起 15 个工作日内提出申诉。

第二十五条 协会应组织复查小组对申诉事项进行复查。

复查小组成员应与原调查小组成员不重复，以确保复查的独

立性和公正性。

第二十六条 复查小组应在 30 个工作日内完成复查工

作，并撰写复查报告，提出复查处理建议。

第二十七条 协会根据复查报告和建议，做出复查处理

决定。复查处理决定为最终决定，申投诉人或被投诉方应予

以遵守。

第五章 处理申投诉的要求

第二十八条 协会应严格按照规定的时间节点处理申投

诉事项，不得拖延。对于紧急情况的申投诉，应优先处理，

确保问题得到及时解决。

第二十九条 在受理、调查核实、处理决定和申诉等各

个阶段，都应明确具体的时间要求，并严格遵守。如有特殊

情况需要延长处理时间，应及时向申投诉人说明理由。



第三十条 处理申投诉的过程中，应始终保持公正的立

场，不偏袒任何一方。调查小组和复查小组的成员应具备专

业素养和职业道德，客观、公正地进行调查和审议。

第三十一条 对于涉及利益冲突的情况，相关人员应主

动回避，确保处理结果的公正性。

第三十二条 协会应严格保护申投诉人的隐私和商业秘

密，不得将申投诉人的信息泄露给无关人员。

第三十三条 在调查核实过程中，涉及的相关文件、资

料和证据应妥善保管，防止信息泄露。

第三十四条 协会应及时向申投诉人反馈处理进展情况，

让申投诉人了解处理的过程和结果。

第三十五条 对于申投诉人的合理建议，协会应积极采

纳，并在后续的标准化活动中加以改进。

第六章 附则

本机制由河北省紧固件行业协会负责解释和修订。

本机制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如有与国家法律法规相抵触

的内容，以国家法律法规为准。


